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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为更好地实施股权激励，更为紧密地将激励对象的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公

司利益相结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经慎重考虑，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目标进行调整。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做出修订，形成《杭州安恒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公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现将主要修订内容公告如下：

一、主要修订内容



（一）修订前：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以及在公

司 2026年三季度

报告披露前授予

的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6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0%；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6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20.00%。

第二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7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25%；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7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44.00%。

第三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8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76%；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8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72.80%。

第四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9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1.55%；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9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107.36%。

在公司 2026年三

季度报告披露后

授予的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7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25%；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7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44.00%。

第二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8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76%；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8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72.80%。

第三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9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1.55%；

2、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9 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107.36%。

注：1、“以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基数”的前提是公司 2025 年净利润为正数；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不为正数，则本激励计划公司 2026 年、2027年、2028年、2029年四个考核

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中“净利润”的业绩指标视作未达成，需要达成当期“营业收入”的业

绩指标才能视作达成当期业绩考核目标。



2、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他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

计算依据。

3、上述业绩考核不构成公司对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指标的实质预测与承诺，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二）修订后：

归属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以及在公

司 2026年三季度

报告披露前授予

的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6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5.00%；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6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20.00%或者公司 2026 年净利润不低于

3,000.00万元。

第二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7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25%；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7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44.00%或者公司 2027 年净利润不低于

4,000.00万元。

第三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8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76%；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8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72.80%或者公司 2028 年净利润不低于

5,000.00万元。

第四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9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1.55%；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9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107.36%或者公司 2029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00万元。

在公司 2026年三

季度报告披露后

授予的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7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25%；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7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44.00%或者公司 2027 年净利润不低于

4,000.00万元。

第二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8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5.76%；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8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72.80%或者公司 2028 年净利润不低于

5,000.00万元。

第三个归属期

下列考核目标达成其一即可：

1、以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9年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1.55%；

2、以公司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9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107.36%或者公司 2029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00万元。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他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

作为计算依据。

2、上述业绩考核不构成公司对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指标的实质预测与承诺，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二、其他事项

除上述主要修订内容之外，《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其他

主要内容在修订前后未发生实质变化。

因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做出修订，《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作废失效，以《杭

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公告、《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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